
邯郸市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冀市监邯处〔2024〕13043324000073号

当事人：刘庆文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身份证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 无

住所（住址）：馆陶县******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刘庆文

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号码：130*************31
联系电话：186*******8其他联系方式： 无

联系地址：馆陶县*****

2024 年 3 月 19 日，本局执法人员监督检查发现，当事人在

未经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在馆陶县馆陶镇谭庄村从事

化妆品经营活动。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。当日经局领导

批准后立案调查。期间，本局进行了现场检查和询问调查，调

取了书证，制作了询问笔录。当事人于 2023 年 12 月中旬，在

馆陶县馆陶镇谭庄村租赁两间门市从事化妆品销售活动，两间

房屋面积 50 平米，我从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盛源名品日化商行

购进的，共购进 48 个品种，购货款 72153 元。截止 2024 年 3

月 19 日，我局立案调查时，当事人已销售出化妆品货值金额

46667.5 元（销售成本为：36415.74），当事人从中获利 10251.76



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证明当事人的身份情况。

2、询问当事人笔录 1 份，当事人出具的陈述书 1 份，证明

当事人无《营业执照》从事化妆品销售的时间、获利情况等相

关情况。

3、在当事人化妆品销售现场检查的现场笔录 1 份，证明当

事人无《营业执照》从事化妆品经营的事实。

4、当事人提供的销售单一份，证明当事已销售化妆品的数

量、金额等相关情况。

以上证据依法调取，并经查证属实。

2024年4月2日，本局向当事人直接送达了冀市监邯罚告〔2
024〕13043324000073号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依法告知当事人
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和享有的权利。当
事人自签收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，和要求举
行听证，也未作其他表示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本局认为，当事人未取得《营业执照》擅自从事化妆品经

营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

第三条第一款“市场主体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登记。未经登记，

不得以市场主体名义从事经营活动。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无需

办理登记的除外。”的规定。构成未经市场主体登记从事化妆

品销售行为。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

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“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，由登记

机关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；拒不改正的，处 1 万元以上 10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责令关闭停业，并处 10 万

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”的规定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



行为，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。

综上：当事人未取得《营业执照》擅自从事化妆品销售的

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

条第一款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

第四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的规

定，现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

行政处罚：没收违法所得 10251.76 元。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没收款

缴至建设银行馆陶支行（账户：馆陶县非税收入管理局，账号：

13001648408050507072）。到期不缴纳没收款的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局依法申请人

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馆陶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

向馆陶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

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4月11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留存。




